附件：

甲方：陕西？？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
乙方：西安？？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


商业文件信函和诉讼文书的送达地址的约定：


1、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：甲乙各方一致确认以下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为各方履行合同、解决争议时向接收其他方商业文件信函或司法机关(法院、仲裁机构)诉讼、仲裁文书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。

甲方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为：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？？？？？；联系电话：189919

乙方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为：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？？？？号；联系电话：

2、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适用期间。上述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适用至本“   纠纷”履行完毕或争议经过一审、二审至案件执行终结时止，除非各方依下款告知变更。

3、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的变更。任何一方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需要变更的，应提前五个工作日向对方和司法机关送交书面变更告知书(若争议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解决)。

4、承诺。甲乙各方均承诺：上述确认的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真实有效，如有错误，导致的商业信函和诉讼文书送达不能的法律后果由自己承担。

[bookmark: _GoBack]5、风险提示。甲乙各方均明知：因各方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不准确、或者送达地址变更后未及时依程序告知对方和司法机关、或者当事人和指定接收人拒绝签收等原因，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，邮寄送达的，以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；直接送达的，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如此，即使欠款人拒不签收、无法接受法律文书，将承担有效送达的法律后果。

